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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人事制度簡介
文圖｜蔡佩君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技正

任工程師、一級單位主管以及二等及三

等人員互選產生 1 - 3 人為代表，其會

議召開由總幹事擔任召集人及主席，應

有 2/3 以上人員之出席始得召開，決議

應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表決通過，使

得成立決議案件。93 年增訂人評會職掌

範圍，包括參加陞遷考核人員資格及評

分之審查、依積分高低順序或資格條件

造列陞遷候選人員名冊、獎懲案件之評

議、員工考績之審議、其他由會長交議

之重要人事事項，據此以具體完備人事

評議委員會之功能。評議案件特別規定

，如有調查必要者，應即指定人員調查

後再議，並視需要得通

知有關人員列席

說明，評議

結果應送

交會長

壹. 前言
現行各農田水利會之人事管理，所

運用的法規包含：「農田水利會人事管

理規則」、「農田水利會職員升遷考核

要點」「農田水利會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農田水利會員工獎懲基準」、「

農田水利會職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要點

」、「農田水利會輔助員工建購住宅要

點」、及「農田水利會人員參加國際會

議出國考察及進修研習處理要點」等。

除七星、瑠公二農田水利會外，其餘15

個農田水利會係由行政院農委會直接管

理。

「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規則」自民

國 54 年即已訂定，歷經多次組織變革

修訂。近來因精省關係，主管機關由

省府移為行政院農委會主管，主管機關

於 93 年 12 月 31 日實質修正，全文 

87 條。96 年 12 月 12 日以農水字第 

0960030163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貳. 農田水利會之人事管理
有關農田水利會之人事管理，依據

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規則 (以下簡稱本

規則) 規範內容，分述如下：

一. 人事評議

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之評議架

構與公務人員類似，應組成人事

評議委員會，置委員 9 - 15 人

，其組成人員包括總幹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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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薪給

農田水利會職員之薪給，包含本薪

、年功薪及加給。具有公務人員相關資

歷，得採計相關資歷之年資提敘，惟對

於曾任公務機關或水利會之約僱人員相

關資歷，因於考試時已依其服務年資酌

予加分優惠，因此於其任用後，將不

再提敘。

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

，其人事制度多參照公

務人員之人事制度，

且政府每年均編列

大筆經費補助會

費及工程費，以

維持其營運。基

於公平合理原則

之考量，農田

水利會進用符

合第十八條至第

二十二條所定任

用資格且支領退休 

(伍、職) 給與之公

務人員 (軍、公、教) 

或公營事業人員時，於主

管機關專案補助工程費期間

，其待遇以薪給總額扣除所支領月

退休 (伍、職) 金及公 (軍) 保養老 (退伍

) 給付優惠存款利息或扣除一次退休 (伍

、職) 金及公 (軍) 保養老 (退伍) 給付優

惠儲蓄存款利息後之差額支給。但依第

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所定資格經考試錄取

之職員，不在此限。

五. 就職、離職、差假、進修

農田水利會職員新任或調任、經管

核定，水利會職員對於所受懲處有異議

時，並得依救濟程序提起再審；另針對

人評會委員及相關業務承辦人負有業務

守密責任及涉及本身案件應行迴避之規

定。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規定大致與公務

員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之功能相似

，除負有審議功能並賦予調查職權，為

水利會組織之公正人事評議單位。

二. 考試

統一聯合考試為農田水利會職員任

用資格取得方式之一。農田水利會組織

成立由來已久，早期尚未訂定人事管理

規則前，並無嚴格規定應經考試及格方

得任用。以往甄試作業係由各水利會自

行甄選進用。自 87 年開始人員進用改由

聯合甄試方式招募。各水利會分別於 87 

年、92 年及 97 年為因應業務需要辦理

統一聯合考試。

三. 任用

農田水利會職員分一、二、三等人

員，每一等計十級，三等人員考試及格

以三等十級任用，任用後逐年依考績晉

級。職務分為工程、灌溉管理及一般行

政人員。工程人員可以轉任灌溉管理人

員，工程人員及灌溉管理人員得轉任為

一般行政人員，為因應農田水利會之用

人彈性，管理處主任及股長等兼任主管

職之資格與現職人員調任限制較寬；具

有相關類科、相關經歷及相關科系任用

資格者，依本規則之附表規定任用。此外

，為延攬優秀人才，提升員工素質，於三

等管理員、工程員、辦事員部分，領有相

關類科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

格證書者，亦有任用資格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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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評會之審議後送會長核定，並送主

管機關備查。農田水利會職員考績種類

分為專案考績及年終考績兩種，考績評

定之程序、平時考核之於年終考績增減

總分有特別規範。年終考績核列等次之

標準、年終考績之獎懲效果、另予考績

之獎懲效果、專案考績辦理之規定、年

終考績獎金或另予考績獎金發放標準、

年終考績結果之執行、職員違法失職之

懲處規定、特殊功績之獎勵等等均訂於

本規則第八章。

七. 退休、資遣、撫恤及保險

水利會職員退休規定與公務人員大

致相似，任職 5 年以上年滿 60 歲或任

職 25 年者得申請退休，工作滿 5 年以

上且年滿 65 歲或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

堪任職者，應命令退休，但因公受傷者

不受任職滿 5 年以上之限制。近年來為

釋出工作機會讓年輕人參與農田水利事

業，並加速農田水利會組織之新陳代謝

，96 年增列命令退休人員不得延長服務

之規定。

職員退休金提撥方式與公務人員退

休金提撥方式相同，因公傷並成殘退休

、死亡者之加發退休金、撫卹金，另由

水利會編列預算支應。員工與水利會共

同撥繳費率計算、35 歲及 45 歲自願離

職者得一次發還共同撥繳費用，不符退

休或資遣條件之人員離職僅發還加計銀

行利息之自繳基金部分，如經領回該部

分年資不得再行核計，基金管理運用等

事項授權農委會另定之。水利會職員依

勞工保險法規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

財務職員保證、調離職人員應辦妥移交

事項規定及職員支薪計算基準規定於本

規則第六章。由於農田水利會應考資格

無年齡上限規定，因此，已達 65 歲但不

符退休規定者，本規則訂有離職之規定 

(96 年修正增修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一)。

農田水利會職員之勤惰管理、職員

參加國際會議出國考察、進修及

職員獎懲事宜由農田水利會

本於權責依法令辦理。

會長出差及請假 7 日

以上須報主管機關

備查。

在訓練進修

方面，水利會職

員在職訓練分為

職前訓練與在職

訓練，可自辦或

委由聯合會或主

管機關辦理，優

秀人員經報准得選

送國內外研習或深

造。訓練進修為水利

會職員提升內部競爭力之

最大利器，組織工作效能與

員工工作能力成正比，惟有鑑於近

年來水利事業變遷，水利會員工進修頻

率須視各會財務狀況而定。

六. 考績獎懲

員工考績獎懲是首長及主管的主要

管理權責，考核得當與否不僅影響人才

的進退升遷，更關係組織的工作效能。

農田水利會職員之獎懲程度常涉及身分

權及支薪等員工權益問題，因此，應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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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第三十九條之一，著手研訂「農

田水利會改制條例草案」，企圖將水利

會推向政府機關的角色，明確定位組織

價值。但因多方考量，始終無定案，間

接代表這樣的角色定位並不適切。

近年行政法學界所推動建議制定的

「公法人設置基準法」逐步發展為「行

政法人法」，草案業已送立法院審議，

農田水利會的公法人地位是否會因此而

有變化，仍有討論空間；以農田水利會

目前業務轉型的趨勢，都市型與鄉村型

水利會之間的差異性明顯及財務的狀況

不一，彈性用人為未來趨勢，如何設計

一套所有水利會均適用且能有效並提高

效能運作的人事制度，更是農田水利會

未來重要的課題。

參. 結語
有關公法人之定義，學者及實務之

見解並不一致，惟依一般通說，凡依公

法所為設立，而得以行使公權力之組織

及稱為公法人。農田水利會本質上與行

政機關不同，而與農民團體之性質相近

，雖然其人事管理規則自成體系，但多

以公務人員之人事制度為設計方向。

近年來，政府機關 (構) 改制行政法

人，主要係基於功能上之考量，以及為

了脫離行政體系除去政治力之干預，達

到法規鬆綁、財務自主及彈性用人等目

的，以確保專業判斷，進而提升競爭力

。農田水利會為最早且較明確法律定為

之公法人，但因為在我國公法人定義太

籠統，到底是「政府機關」還是「民間

團體」，84 年間曾因組織通則中之落日

              台北市溫州街14號
電話：02-23628148分機30或31  傳真：02-83695591
郵撥00059300財團法人豐年社   （郵購另加掛號郵資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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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黃仁棟從土壤中體驗真實生

命的滋味，因而立下推廣台灣有機好產品

的心願。他所創辦的柑仔店有機超市，是

一家超越台灣環保標準的綠色商店，不僅

為消費者的健康把關，更希望促成人與人

、人與環境和諧共好的美境。

豐年代售新書
黃仁棟和他創辦的柑仔店

朱慧芳/著     260元/每本

有機創業者的開店入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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